附件1

2026年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团体综合保险

保障内容

	保障项目
	保险金额、责任限额
	备注

	
	
	

	意外伤害
保险
	意外伤害身故、伤残
	100,000.00元/人
	身故按保险金100%给付。

	
	意外伤害医疗
	20,000.00元/人
	免额赔0元后，给付比例100%。

	抚恤金
	疾病身故
	20,000.00元/人
	无疾病等待期，其发病时间在首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同类健康险的日期后,并连续投保，因该疾病身故的。

	大病
保险
	28种重疾关爱补助
	20,000.00元/人
	无疾病等待期，经专科医生首次确诊患有28种重大疾病。按保险金100%给付。

	
	住院日补助
	150元/日/人
	按住院天数补贴，每次住院最高给付90天，累计最高180天。疾病住院无等待期，承担投保前已患疾病导致的保险责任。


根据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》（GB/T 44893－2024）确定的伤残程度及其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（见下表）
	伤残等级
	一级
	二级
	三级
	四级
	五级
	六级
	七级
	八级
	九级
	十级

	给付比例
	100%
	90%
	80%
	70%
	60%
	50%
	40%
	30%
	20%
	10%


备注：保险费报价不得超过每人每年300元。


